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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社會工作實習辦法 
                                                    91 年 9 月 26 日系務會議通過 

                                                        92 年 10 月 1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1 月 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 月 10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3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6 月 2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0 月 2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0 月 1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宗旨）  

為提升本系學生之社會工作專業知能，整合社會工作理論、知識與技術，強化社會工作認同，增進

社會工作專業素養，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實習課程) 

1、本系社會工作實習課程之修習分為實習一和實習二兩次實習，實習一於大三升大四之暑假為之，

實習二於大四上學期為之，修業年限特殊者不在此限。 

2、暑期實習以連續 6 週且每週 40 小時為原則，合計至少 240 小時。學期中實習，以 15 週且每週

12 小時為原則，合計至少 180 小時。惟任課老師之實習督導時間不計入上述實習總時數。 

3、每次的實習均三學分計，修畢實習一和實習二者，始得申請畢業。 

4、另開設實習選修課於大四下學期為之，相關規定比照實習二。 

第三條 (實習機構) 

本系實習機構之資格標準如下： 

1、符合法定資格之公私立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和其他相關機構或團體。 

2、具有足以勝任督導之社會工作或相關專業背景之督導人力。 

3、有能力提供學生在直接服務或間接服務等專業知能上的學習資源與學習機會。 

4、建立有督導制度，除專人提供督導外，並且規劃督導課程、督導流程、固定督導時間、並且進行

督導回饋與實習評估等。 

前項機構資格之初步審定由本系教師為之，另應於每次實習結束後由實習學生與開課教師針對各該

機構進行評估；並於每二年進行全體實習機構評估乙次。且應儘量提供實習機構人員使用本系之教

學資源(圖書儀器及課程)。 

為確保實習學生合法地位，本系得與各機構訂立實習備忘錄，闡明雙方之要求條件及實習相關事

宜，並頒發督導聘書與機構之實習督導人員。  

實習期間學校與實習機構之連繫，由社會工作實習任課老師分別擔任之。此項工作之分派，應以教

師之專長與機構性質相近者為優先。 

第四條 (實習申請) 

   學生在申請之前應完成「社會工作實習指引」之修習，並且已經完成本系相關必修課程以及各相關

實習領域的先修課程，這些課程的規定依本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實習安排與督

導注意事項」辦理。 

 實習申請前，學生應了解自己的興趣、評估自己的適合領域、並且仔細了解預選的機構，再提出申

請，系辦安排以一次為原則，除非有特殊原因，不得更替。 

 暑期實習，申請截止日期為當年度 1 月 15 日前。期中實習，申請截止日期為當年度 3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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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期中實習，申請截止日期為前年度 9 月 30 日前。未提出者視之為放棄該學期的申請，除另

有重大原因外，不得補申請。 

第五條 (新增機構) 

1、 實習機構推薦得經由本系教師、學生或機構自行申請。新機構推薦時間應在實習前 7 個月為之。 

2、 機構審查程序：(1)應先徵詢被推薦機構擔任本系學生實習指導之意願，並請機構提供相關資

料。(2)委由相關領域專長老師評估該機構。(3)由實習委員會逕行審查。 

3、 審查標準：(1)機構服務內容(含前一年服務成果)。(2)機構實習辦法。(3)督導專業背景。(4)實習

計畫書(學生自行申請者)。 

第六條 (國外實習) 

1、國外實習機構：由本系提供該學年度開放實習申請之國外實習機構名單，申請程序依照本系「甄

選學生赴國外實習辦法」辦理。 

2、若學生欲於國外交換期間完成實習課程，需於該課程選課前備齊相關資料向系辦提出，俾利確認

該國外實習機構符合本辦法第三條及實習時數等相關規定，經本系同意後始可於完成實習後申請

學分抵免。 

第七條 (實習分發) 

實習機構之分發採志願制，依志願優先分配為原則，倘第一次分發無法如願者，須由系上公告之機

構中重新登記，一經分發則不得變更。但因機構因素而無法實習者由系辦協助安排之。 

第八條 (實習指導) 

實習前，每學年上學期由開授「社會工作實習指引」課程教師，解釋實習相關規定，進行實習機構

介紹、說明實習程序、以及申請實習機構的準備事宜。 

實習中，除有機構督導和實習安排之外，另設有學校之實習指導事宜，其實施方式為暑期實習期間

每週至少督導一次、學期間每隔週至少督導一次為原則，並且經常與機構保持聯繫，必要時得赴實

習機構(或團體)與機構督導研商學生之實習成效。 

第九條 (實習評量) 

1、學生於實習期間應依任課教師規定接受督導，需依規定提出實習報告，以作為成績考核之依據。 

2、為瞭解學生實習之情況，本系應函寄實習機構學生實習評量表，請督導人員填覆，以供任課老師

作為評分參考。 

3、為促進實習學生之自我瞭解與成長，實習學生得請求參閱本人之實習評量表，並與任課教師討論

之。 

第十條 (附則)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公告實施。 

 


